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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中企业的行为选择及产权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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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排权放交易机制，是一项具有行为激励和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环境政策。实施碳排放权

交易是实现碳减排的有效途径，而企业的碳排放行为选择是决定碳减排的关键。依据非合作博弈理论和方

法，分析碳排放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行为选择的机理，得出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为选择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点。

博弈结果表明：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空间的途径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罚款和信誉损失。实践中，碳排

放权交易却存在着交易成本高、偷排被发现后的罚款数额和信誉损失低的现状，从产权经济学视角分析，

则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缺位、外部性产权界定缺失、碳权无法积贮等因素影响所致。要优化碳排放权

交易行为，可通过以下三种措施：减少政府对碳权交易行为的干预，让企业发挥真正交易主体的作用；清

晰界定碳排放权的各项权能，以实现对企业过量排放造成的外部损害进行处罚和限制；构建碳权银行，改

变碳排放权“一对一”的现货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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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排放权交易的理论渊源是庇古税，福利经济学家 Pigou（1920）主张对环境产生危害的

排放行为进行征税，通过税收使企业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以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
1
。

而“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是约翰·戴尔斯（1968）最先提出的，是指在保障环境安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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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对污染物排放权利进行合法地买入和卖出，达到控制污染物总排放量的目标
2
。在

排放总量既定的基础上，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具有交易的价值，因此排放权交易市

场也相应产生。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由初始分配和转让交易两级市场构成。Hahn RW（1984）
研究认为，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状况直接影响排放权交易的效率，因此排放权的分配模式至关

重要
3
。关于排放权初始分配方面的研究，Rose(1993)、Cramton(2002)、李寿德(2003)、张建

华(2011)等学者从不同分配模式、优缺点比较和适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且不同的

模式对排放权交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56
。

对排放权初始分配之后，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调节初始分配导致

的碳排放的余缺，实现环境资源的再配置。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是《京

都议定书》规定的四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

排放贸易(ET)和自愿减排市场（VM）。其中，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的交易是

履行国际强制减排义务的目标，其程序简单和交易成本较低，普遍被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采用。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监督和处罚

行为对排放量和排放权有重要影响。Stranlund(1999)分析了一个企业的排放量高于其他企业

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生产工艺技术低或污染治理水平低，而是缺乏对企业排放行为的监督
7
；

Keeler（2008）认为，如果企业的排放量超出其分配指标时，当存在政府监管及边际处罚一

定时，排放权交易行为能提高社会总效率
8
。由此得出，根据总量控制原则对排放权进行初

始分配后，如果缺乏政府、环保部门的有效监督，企业仍将选择过量偷排，而难以产生交易

的动机。关于交易成本对排放权交易的影响，Gandgadharan（2000）通过研究洛杉矶排污权

交易市场，并得出结论：在排放权交易的初期阶段，交易成本对其有重要影响，随着排放权

交易市场逐渐成熟，交易成本的影响将下降
9
，由此解释了在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阶段，排

放权交易数量少的原因。李志学、张肖杰、董英宇(2014)认为，碳排放权交易在国际间比较

活跃，中国及很多国家都参与 CDM项目，而国家内的碳权交易数量少，原因是发展中国家

碳减排的边际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二者交易能够实现双赢10。对企业作为交易主体的中国

国内碳交易市场而言，碳权交易在国内的应用和发展，取决于碳排放总量控制及市场机制的

完善程度。关于交易主体的界定，交易主体是进行买卖碳排放权的所有个人或组织，包括个

人、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环保组织、政府，以及外国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等。根据

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 1911.7万吨，占总排放量的

90.28%，李超超（2011）研究认为，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碳排放权，其最初来源都是那些有

节余碳排放权的企业，其最终买家都是那些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超出配额的企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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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绝对主体
11
。实践中，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始于 21世纪 90年代。2001

年，陕西省政府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启动了“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2002年，国家环

保总局在七省市开展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
12
， 2010年 9月 10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天津市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低碳金融高层论坛在天津举行
13
。从上述诸多

碳交易案例看出，中国碳交易项目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和策划，参与主体也多是国家或地方政

府，而作为真正减排和交易主体的企业则几乎没有参与交易，郑思海（2010）等研究也发现，

企业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处于缺位状态，企业未能承担起相应的减排责任，更缺乏碳减

排用于出售获利的激励
⑥
。上述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市场机制

的共同作用。关于对碳排放交易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上，祖国海（2010）、W.T.Chen（2010）、
汪鹏等（2013）等应用 Carbon-IRR 模型、两阶段随机规划(ITSP)方法、GD_CGE 模型模型

等，主要针对电力企业间的碳排放交易决策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1415。

已有研究表明，设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目的是降低碳排放，而企业作为碳减排的主体，

其是否参与碳交易、参与的程度决定了碳交易政策的实施状况，并决定碳减排的效果。对此，

国内外学者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方面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且研究方法

多样。现有研究主要从排放权初始分配和排放权交易的宏观角度分析，重视对 CDM 机制及国

际间的碳排放权交易研究，而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碳交易研究较少，特别是政府对碳权交易的

监管、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行为选择、碳交易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当前，中国

国内市场正处于碳交易的探索阶段，合理的碳交易制度设计将对企业参与碳交易产生激励,

对实现减排有重要影响。因此，在政府监督和碳权交易背景下，研究企业（交易主体）的碳

排放行为决策对碳减排至关重要，本文正是将企业排放行为选择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政

府与企业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发现影响企业碳排放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并利用产权

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以发现其本质，进而提出针对性的促进碳排放权交易的改善建议。

二、碳排放企业的行为选择：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点的确定

（一）政府和碳排放企业行为选择的博弈机理

针对某个区域的碳排放状况，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政府将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年）内

的碳排放权按照一定规则分配给各企业，假定该区域内的碳排放企业都能根据分配的碳权进

行生产，或排放量超过配额则通过购买的方式解决，最终该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始终控制在环

境可承受水平之内，不会造成环境的恶化。

考虑到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碳排放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当碳排放权

数量不能满足其生产需要时，可能会违背购买的交易规制，而选择过度偷排等行为，即企业

具有购买、过度偷排和按照一定概率进行偷排的三种行为；为了防止偷排，政府管理部门须

设计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的排放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因此，对应于碳排放企业的不同行为，

政府相应地选择监管、不监管和按照一定的概率进行监管。

政府和碳排放企业经过多次反复博弈，最终形成双方监管与过度偷排的动态平衡，即混

合策略纳什均衡。

（二）博弈模型的基本假定

1．政府和企业都是理性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企业追求的是私人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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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则追求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除经济效益外还包括生态环境、外部效益等。

2．企业碳排放量超配额时的行为决策有两种，一是购买碳排放权来参与碳权交易，二

是违规偷排。

3．对应的政府举措也有两种，一是放松监管，二是对企业碳排放行为的严格监管。

4．政府对碳排放企业监管，目的是减少其偷排行为，且只要政府监督检查，企业的违

规偷排行为就会被发现。

5．存在制度约束，企业违规偷排行为被发现后，既有经济惩罚又有信誉损失。

（三）支付矩阵构建

设政府和企业的正常收益分别为 u1和 u2，政府严格监管的监督费用为 c，给整个社会

造成的潜在损失为 w，企业偷排后被发现后的惩罚为 F，且因为被点名通报而导致的信誉损

失为 L，参与交易付出的成本为 e。建立如表 1所示的博弈支付矩阵。

为保证政府严格监管的可行性，政府的监督费用要低于企业违规偷排被发现后的罚金，

即 c<F；而为保证企业有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可能性，企业偷排后被发现后的损失要高于企

业参与交易的费用，即 F+L>e。若上述两个条件中任何一个不符合，博弈的纳什均衡则为（碳

排放企业违规偷排，政府放松监管）或（碳排放权企业违规偷排，政府严格监管），那么通

过交易购买碳排放权的行为不可能发生。显然，政府与排放企业的行为选择博弈不存在纯策

略纳什均衡。

表 1 政府与碳排放企业行为选择的博弈支付矩阵

策略方案

碳排放企业

过量偷排废气 参与碳权交易

政府
严格监管 u1-c+F-w, u2-L-F u1-c, u2-e

放松监管 u1-w, u2 u1, u2-e

（四）博弈均衡点的确定

设政府严格监管的概率为，排放企业参与碳权交易的概率为。
1.政府最佳监管概率*的确定

给定政府严格监管企业碳排放行为的概率，则碳排放企业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22221 111),( uFLueueu  

  0/),(1  eFLdd 

得到政府最优监督概率：
LF

e


 (1)

2.企业参与交易的最佳概率*的确定

给定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概率，则政府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wuuwFcucu  11112 111),( 

0/),(2  FcFdd 

得到企业参与交易的最佳概率：
F

cF 
 (2)

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点是:（
LF

e


 ，
F

cF 
 ）



（五）博弈均衡点的影响因素分析

1.政府的监管空间及影响因素

现实博弈过程中，博弈一方会根据另一方的行为，选择相应的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当碳排放企业的实际参与交易概率大于*时，政府放松监管的期望收益大于严格监

管时的期望收益，政府的最佳选择是放松监管；当碳排放企业的实际参与交易概率小于*

时，政府的最佳选择是严格监管。故政府的监管空间是     ,0V 。

对式（1）求偏导数，得出政府的监管空间与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如表 2所示。

表 2 政府监管空间与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影响因素 影响程度 影响关系 解释

F
  02 

F
c

F越大，*越大，V增加
罚金越高，政府监管的可能空间增加，有利

于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的概率。

c
  01

2 
F c越大，*越小，V降低

监管成本越高，政府监管的可能性越小，企

业过量偷排越不容易发现，参与交易的概率

越低。

由表 2看出，罚款数额 F与政府监管空间的关系可解释为，若政府发现企业偷排行为，

进行罚款的数额越高，政府监管的收益越高，政府监管的可能空间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

参加交易的的概率；

监管成本 c 与政府监管空间的关系是，若政府对企业碳排放行为的监管成本越高，政

府监管的可能性越低，政府监管的可能空间减少，碳排放企业过量偷排行为越不容易被发

现，则企业偷排的概率越大，参与碳交易的概率越低。

2.企业的参与交易空间及影响因素

同理，碳排放企业为追求最大利益，将根据政府的监管概率高低选择行动。当政府的实

际监管概率大于*
时，企业参与交易的期望收益大于过量偷排废气的期望收益，企业的最

佳选择是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当政府的实际监管概率小于*
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过量偷

排废气而不参加交易。故企业的参与交易空间是   1, V 。

通过对式（2）求偏导数，得出企业的交易空间与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如表 3所示。

表 3 企业的参与交易空间与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影响因素 影响程度 影响关系 解释

e
  01


 LF

e越大，*越大，V减少
交易成本越高，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

积极性越低，政府监管动机越强烈。

F
   

02 


LF
e

F越大，*越小，V增加
增加罚款的力度迫使企业履约，参与交易

的空间增加，政府监管概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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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越大，*越小，V增加

企业会自觉维护信誉，信誉损失越大对企

业的约束力越强，推进企业积极参与交

易，政府的监管概率就小。

由表 3看出，交易成本 e 与企业交易空间的关系是，企业进行碳权交易的成本越高，企

业进行碳权交易的积极性降低、偷排行为增加，政府监管的动机越强烈，导致企业的交易空

间变小；

罚款数额 F与企业交易空间的关系是，罚款力度越大，表明企业偷排行为一旦被发现，



就要交纳高额的罚款，促使企业自觉规范其排放行为，积极参与碳权交易，因此企业的交易

空间增加，而政府监管概率降低；

信誉损失 L与企业交易空间的关系是，首先企业会自觉维护企业形象和信誉，信誉损失

越大，表明企业的规模较大，其自律性和自我约束性越强，激励企业参与碳交易的主动性，

扩大企业的交易空间，有助于减少政府监管的概率。

3．优化企业碳排放行为的途径：交易概率增加（监管空间的扩大）和交易空间的扩大

从博弈的角度看，政府为提高自身收益必然会采取措施扩大监管空间（增加*）。而从

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看，应该激励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扩大企业的交易空间（降低*
），

促进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进而改进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因而，从博弈论和整个社会

的福利角度出发，都应该扩大监管空间 V和扩大交易空间 V，优化企业碳排放行为。

根据表 2和表 3中政府监管空间和企业参与交易空间与其各个影响因素的关系，得出优

化企业碳排放行为的主要途径是：增加企业偷排的罚金 F和声誉损失 L，降低企业参与碳排

放权交易的交易费用 e和政府的监督管理成本 c；
政府监管是碳排放权交易顺利进行的前提和根本，而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是碳排放权

交易发展的动力。如若缺乏对碳排放行为的规制和监管，碳排放权交易行为是不可能开展的。

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为促进碳排放权交易的形成和发展，关键是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的主动

性，这就需要分析影响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空间的内在动因。综上所述，影响企业参与交

易空间的因素主要是交易成本、罚款和信誉损失。

三、影响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空间的产权经济学解释

科斯的产权理论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碳权交易是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

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碳权初始分配后，企业可通过减排等手段将富余的碳权出售给缺少的企

业。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成本等问题，能够从本质上解释影响碳排放权

交易行为的原因，为更好的促进碳排放权交易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根据上述分析，提

高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空间的途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对企业偷排行为的罚款和信誉损

失。但现实中的碳排放权交易却存在着交易成本高、偷排被发现后的罚款数额和信誉损失低

的现状，从产权经济学视角分析，则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缺位、外部性产权界定缺失、

碳权无法积贮等因素造成。

（一）企业作为交易主体处于缺位状态

碳排放权交易主体是指那些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买入或卖出碳权的组织和个人。前面

已论述，企业是碳排放权交易的最主要的主体。若企业甲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减排技术或措

施，降低了碳排放量，使其分配的排放配额有剩余，则可将节余的碳排放权出售并获利；同

时，若企业乙由于扩大生产规模需要的碳排放权超过了其配额，或由于减排技术的限制及减

排成本高导致碳减排行为经济上“不合算”，则可向节余企业甲购买碳排放权进行生产。这

样，通过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碳排放权有节余的企业(供给方)和碳排放权不足的企业（需

求方）通过交易均能实现获利。供给方通过出售多余碳排放权并获得经济效益，用来研发、

购买减排技术和设备，可以激励企业继续采取措施减排，而需求方通过购买排放权可实现扩

大生产规模的目标。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开始于 21 世纪 90 年代。从诸多碳交易案例看出，中国碳交易

项目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和策划，参与主体也多是国家或地方政府，而作为真正减排和交易主

体的企业则几乎没有参与交易，企业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处于缺位状态，企业未能承担

起相应的减排责任，更缺乏碳减排用于出售获利的激励。另外，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也是政

府行政计划方式，而未引入缺乏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二）碳排放权的外部性产权界定缺失，对企业过度排放造成的外部损害所处罚金低



现实中，碳排放产权设置和界定不清，尤其对于企业节余或减排的碳排放权，企业没有

权力限制他人的进入和使用，使得这部分碳权处于一种完全开放的资源（Open-access
resources）。这些碳排放权，可以被任何有能力和条件的人利用，而不具有排他性，更无法

对那些违规排放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等。最初，某个企业的排放行为对其他排放主体的生产

和正常碳排放不会产生影响，这时整个大气环境并没有因为可以公开进入而受到影响。但随

着时间推移，实际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和可用碳排放总额度减少，这时，新的碳排放主体的加

入（或原有企业碳排放数增加）逐渐对原有企业的碳排放和生产产生影响，最终导致“公地

悲剧”的结果。结合图 1和图 2，具体分析“公地悲剧”的形成机理。

图 1碳排放行为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图 2碳排放行为的总收益与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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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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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0

首先，碳排放权的边际收益曲线是向下倾斜的，而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未来碳排放行

为所付出的成本越高，即边际成本递增。当MB=MC时，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意

味着利用大气环境的净收益达到最大化，此时碳排放数量为 Q*，是全社会最佳的碳排放量，

会给社会带来面积为 A+B部分的社会稀缺性租金（scarcity rent）。但作为单个的碳排放企业，

这些企业都可以不受限制的排放，个人不能拥有社会稀缺性租金，故个人没有意愿通过减排

行为来保护社会的稀缺性租金，他们将会不断生产和排放废气，直到他们的总收益和总成本

相等，即 TB=TC，这意味着将达到 Q水平的排放量，很明显，Q>Q*，出现了过度排放的状

况，亦即碳排放权利用“公地悲剧”的后果。

（三）碳权无法积贮，碳权交易属于“一对一”现货交易，交易成本高

以企业碳减排行为为例，在图 3中，企业的碳减排成本是MC，企业实施碳减排行为的

实际收益是边际私人收益MPB，而企业的减排行为还对整个大气环境有改善作用，即减排

行为对社会的外部收益为MEB，二者之和才是边际社会总收益MSB，即MSB＝MPB＋MEB，
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总收益最大的原理，当 MSB＝MC 时，全社会的净收益达到

最大，这时对应的企业减排的均衡数量是 Q1。假定，企业因采取减排措施节余下的碳权可

以积贮留作以后再用，或者通过交易出售而获得一部分的补偿，即相当于企业可以获得减排

创造的边际外部收益（MEB），这时企业的收益等于社会收益，企业减排的数量就会达到最

佳减排量 Q1；但现实中，企业因减排节余下的碳权不能积贮以致于难以出售，企业创造的

边际外部收益（MEB）归全社会获得而非企业自身拥有，因此，理性的减排企业从自身收

益最大化出发，当边际成本等于其私人边际收益时其收益最大，MPB＝MC，这时，企业的

实际减排数量为 Q2，显然 Q2< Q1，企业碳减排的的实际水平远远低于全社会最佳的均衡水



平，最终导致企业采取不减排、不参与交易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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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B

Q2 Q1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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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B

图 3 企业碳减排的正外部效应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发现，影响碳排放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分别是对企

业偷排行为的罚款、声誉损失、参与碳交易的交易费用和政府的监管成本。因为企业是碳权

交易的主体，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通过表 3分析得出，提高企业参与交易空间的因素主要

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罚款和信誉损失。而现实却存在着交易成本高、罚款力度和信誉损失

小的现状，对应的产权经济学解释则是，作为交易主体的企业处于缺位状态、外部性产权界

定缺失、碳权无法积贮。

（二）优化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对策

1.减少政府对碳权交易行为的干预

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主要作用是对初始产权的分配和对企业排放行为、交易行为的

监管和引导。政府在一级市场上将碳权初始分配后，在此基础上，应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所，

对二级市场上的碳权交易提供信息、场所和服务，如在审核企业的供给需求情况后，并在交

易所发布碳权需求信息，向买卖双方提供信息查询、协商服务，还提供碳权转让价格、交易

方式、交易保障及其他综合服务，以降低交易成本并积极撮合双方交易。

2.清晰界定碳排放权的各项权能

根据科斯定理推论：清楚而完整地把产权界定给一方或另一方，并允许这些权利用于交

易，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产权是一束权利，包含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处置权等，

因此碳排放权的清晰界定，不仅是界定其使用权，还要界定转让权、收益权和其外部性产权

等，如企业节能减排改善环境后可获取相应地正外部性收益，企业偷排废气后对利益受损方

进行负外部性补偿等。

3.构建碳权银行

碳权积贮是所有者将碳权积贮在“碳排放权银行”，简称“碳权银行”，主要以存碳、贷

碳及交割结算为其基本业务，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承担碳排放权信用的中介机构。具体操作程

序包括：一是登记碳权积贮的申请，具体包括登记碳权主体的名称、地址、积贮期限及所要



积贮的份额等；二是签订积贮合同，即碳权银行对申请者情况核实后，签订积贮合同，包括

碳权积贮的利息计算及支付方式等；三是交割结算，碳权积贮到期后，碳权积贮所有者可进

行提取并获取利息，亦可将碳权续存。碳权银行能延长碳权的使用和可交易的期限，改变原

来“一对一”的现货交易模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因此碳排放权交易更容易实施和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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